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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县城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

键节点，是推进城乡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。为深入贯彻落实

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部署要求，

推进县城绿色低碳建设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充分认识推动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重要意义 

以县城为载体的就地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特色。

随着我国步入城镇化较快发展的中后期，县城逐渐成为县域

农业转移人口和返乡农民工安家定居的首选地，在推进以人

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改革开放以

来，我国县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，县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，

但仍然存在县城规模无序扩张、布局不合理、密度和强度过

高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能力不足、人居环境质量不高

等问题，迫切需要转变县城开发建设方式，推进县城建设绿

色低碳发展。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、

推动县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，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、统

筹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，是补齐县城建设短板、满足人

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。要立足新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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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坚持以人民

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统筹县城建设发展的经济需要、生活需

要、生态需要、安全需要，推动县城提质增效，提升县城承

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，增强县城综合服务能力，以绿色低碳

理念引领县城高质量发展，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

式，促进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。 

二、严格落实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有关要求 

（一）严守县城建设安全底线。县城建设要坚持系统观

念，统筹发展与安全，明确县城建设安全底线要求。县城新

建建筑应选择在安全、适宜的地段进行建设，避开山洪、滑

坡、泥石流等地质和自然灾害易发的区域，并做好防灾安全

论证。 

（二）控制县城建设密度和强度。县城建设应疏密有度、

错落有致，既要防止盲目进行高密度高强度开发，又要防止

摊大饼式无序蔓延。县城人口密度应控制在每平方公里 0.6

万至 1 万人，县城建成区的建筑总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比

值应控制在 0.6 至 0.8。 

（三）限制县城居住建筑高度。县城居住建筑高度要与

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。县城新建住宅以 6 层为主，6 层及以

下住宅占比应不低于 75%。县城新建住宅最高不超过 18 层。

确需建设 18 层以上居住建筑的，应严格充分论证，并加强

消防应急、市政配套设施等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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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县城建设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。县城建设应充分

利用原有地形地貌，不挖山、不填湖，不破坏原有的山水环

境，保持山水脉络和自然风貌。县城绿化美化主要采用乡土

树种，实现县城风貌与周边农林牧业景观有机融合。充分利

用县城自然环境，推进生态绿道和绿色游憩空间等建设。 

（五）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。县城新建建筑要

普遍达到基本级绿色建筑要求。鼓励发展星级绿色建筑。加

快推行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标准，加强设计、施工和运行管

理，不断提高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。推进老旧小区节

能改造和功能提升。大力推广应用绿色建材。推行装配式钢

结构等新型建造方式。提升县城能源使用效率，大力发展适

应当地资源禀赋和需求的可再生能源，推广清洁能源应用，

推进北方县城清洁取暖，降低传统化石能源在建筑用能中的

比例。 

（六）建设绿色节约型基础设施。县城基础设施建设要

适合本地特点，以小型化、分散化、生态化方式为主，降低

建设和运营维护成本。倡导大分散与小区域集中相结合的基

础设施布局方式，因地制宜布置分布式能源、污水处理等设

施，减少输配管线建设和运行成本，并与周边自然生态环境

有机融合。 

（七）加强县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。保护传承县城历史

文化和风貌，保存传统街区整体格局和原有街巷网络。不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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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建筑、不砍古树名木、不破坏历史环境。加快推进历史

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，及时认定公布具有保护

价值的老城片区和建筑，实施挂牌测绘建档，明确保护管理

要求，确保有效保护、合理利用。 

（八）建设畅通的步行系统。打造适宜步行的县城交通

体系，建设连续通畅的步行道网络。打通步行道断头道路，

连接中断节点，优化过街设施，清理违法占道行为，提高道

路通达性。完善安全措施，加强管理养护，确保步行道通行

安全。 

（九）营造人性化公共环境。严格控制县城广场规模，

县城广场的集中硬地面积不应超过 2 公顷。推行“窄马路、

密路网、小街区”，打造县城宜人的空间尺度。控制县城道

路宽度，县城道路包括绿化带的红线宽度不超过 40 米。主

要生活性街道沿街建筑与道路的高宽比原则上按 1.5 至 2 控

制。 

（十）推行以街区为单元的统筹建设方式。要合理确定

县城居住社区规模，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

配套，因地制宜配置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等设施。探索以街

区为单元统筹建设公共服务、商业服务、文化体育等设施，

加强社区绿化、公共活动空间场所建设，打造尺度适宜、配

套完善、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。 

三、切实抓好组织实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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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细化落实措施。各地要按照本意见要求，根据本

地区县城常住人口规模、地理位置、自然条件、功能定位等

因素明确适用范围，特别是位于农产品主产区、生态功能区

的县城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开展绿色低碳建设。各地要根据

本地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措施，细化有关要求，可进一步提高

标准，但不能降低底线要求。 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充分认识加强县城绿色低

碳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将其作为落实“十四五”规划纲

要，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，加强对本地区县城

绿色低碳建设的督促指导，建立激励机制，强化政策支持。

各县要切实做好组织实施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各项措施落

实落地。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，发动各方力量参与县城绿色

低碳建设，营造良好氛围。 

（三）积极开展试点。各地要根据本地实际，选择有代

表性的县城开展试点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。要对

本地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情况进行评估，总结工作进展成效，

及时推广好的经验模式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把县城绿色低

碳建设情况纳入乡村建设评价体系，评估实施情况，针对存

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，指导各地加大工作力度，持续提升

县城绿色低碳建设水平。 


